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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价格
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交易所
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申请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价格区间已确定为每份 GDR 30.00 美元至 30.28 美元。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以下
简称“GDR 招股说明书”）于苏黎世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
室的批准。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刊发 GDR 招股说明书，英文全文可在公司网站的
以下网址查阅：

https://en.gotion.com.cn/announcement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 本公告及涉

及 GDR 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而做出， 不构成亦不得
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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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刊发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上市意向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就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

以下简称“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70）， 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的附条件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
局附条件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9）， 并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
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价格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1）。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安排， 公司将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在公司网站正式刊发《国轩高科
股份有限公司于瑞士证券交易所发行全球存托凭证的意向函》（以下简称“上市意向函”）。 上市意
向函为公司根据瑞士市场发行惯例而刊发， 其目的仅为公司在境外市场公开表明上市发行意向，
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鉴于本
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

者”）。 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信息而做出。
上市意向函中关于本次发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拟初始发行区间为 16,647,078 到 33,294,157 份 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5 股公司基

础证券 A 股股票。 此外，公司及全球协调人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中
国国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海通國際證券有限
公司）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 16,647,078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代表的公司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不超过 249,706,175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 A 股股票），按照公司确
定的转换比例计算， 对应的 GDR 份额总额为不超过 49,941,235 份（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权。

2、本次发行的 GDR 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每份 GDR30.00 美元至 30.28 美元。
3、公司拟初始发行区间为 16,647,078 到 33,294,157 份 GDR，按照初步确定的价格区间测算，

假设本次发行 GDR 数量为初始发行规模下限 16,647,078 份， 则公司募集资金规模为 4.99 亿美元
至 5.04 亿美元，假设本次发行 GDR 数量为初始发行规模上限 33,294,157 份，则公司募集资金规模
为 9.99 亿美元至 10.08 亿美元；假设增发权悉数行使（即增发 16,647,078 份 GDR），本次发行 GDR
数量总额为 49,941,235 份，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8 亿美元至 15.12 亿美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
额将根据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确定，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权。

4、本次发行的 GDR 预计将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也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基础
证券 A 股股票的上市提出申请， 基础证券 A 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预计与 GDR 在
瑞士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日期一致。

5、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所得款项净额将用于支持业务扩张，特别是通过投资固定资产、收
购股权或以其他方式扩大公司在海外的电池产品及原材料产能，以扩大公司的国际版图；用于补
充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以及其他公司生产和运营需要等方面。 上述所得款
项用途可能会因应业务需求、监管环境及实际市场情况而做出符合公司的业务战略和适用法律的
变动。

6、本次发行上市的 GDR 将全部基于公司新增 A 股股票。
7、本次发行将依据美国 1933 年《证券法》及其修正案（以下简称“《美国证券法》”）S 规则以“离

岸交易”（定义见《美国证券法》项下 S 规则）方式在美国境外发售。
8、 本次发行上市的全部细节将在公司于苏黎世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左右刊发的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 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通过簿记建档于苏黎世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左
右确定。

9、本次发行的 GDR 预计于苏黎世时间 2022 年 7 月 28 日左右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投资者
在决定是否投资本次发行的 GDR 时，应仅依赖最终版本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信息。

上市意向函的英文全文可在公司网站的以下网址查阅：
https://en.gotion.com.cn/announcement
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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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初始发行区间为 16,647,078 到 33,294,157 份

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5 股公司基础证

券 A 股股票。 此外，公司及全球协调人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中国国
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 16,647,078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代表的公司基础证券 A 股股
票不超过 249,706,175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 A 股股票），按照公司确定的
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 GDR 份额总额为不超过 49,941,235 份（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权。

● 本次发行的 GDR 新增基础证券 A 股股票上市后 ， 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不超过
1,914,414,010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 A 股股票）。

● 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不得转换为 A 股
股票。 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 合格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转
换。 跨境转换包括合格投资者通过跨境转换机制注销 GDR 并将对应的 A 股股票售出以及买入 A
股股票并生成新的 GDR。

公司正在申请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或“本次发
行”）。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5 月 5 日（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间），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
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
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022 年 5 月 23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
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
所上市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0）， 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
管局的附条件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
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
069），并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发行 GDR 价格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
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1）。

（二）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发行 GDR 的证券种类及数量
公司拟初始发行区间为 16,647,078 到 33,294,157 份 GDR， 其中每份 GDR 代表 5 股公司基础

证券 A 股股票。 此外，公司及全球协调人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中国
国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
司）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 16,647,078 份 GDR。 本次 GDR 份额总额为不超过 49,941,235 份
（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2、本次发行 GDR 对应的公司 A 股基础股票转换率
公司本次发行的每份 GDR 代表 5 股公司基础证券 A 股股票。
3、本次发行的价格
本次发行的 GDR 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每份 GDR30.00 美元至 30.28 美元。本次发行 GDR 的

发售期为 2022 年 7 月 25 日（苏黎世时间）。
公司预计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于苏黎

世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左右确定。
4、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公司拟初始发行区间为 16,647,078 到 33,294,157 份 GDR， 按照初步确定的价格区间测算，假

设本次发行 GDR 数量为初始发行规模下限 16,647,078 份， 则公司募集资金规模为 4.99 亿美元至

5.04 亿美元，假设本次发行 GDR 数量为初始发行规模上限 33,294,157 份，则公司募集资金规模为
9.99 亿美元至 10.08 亿美元；假设增发权悉数行使（即增发 16,647,078 份 GDR），本次发行 GDR 数
量总额为 49,941,235 份，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8 亿美元至 15.12 亿美元。 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
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确定。
5、本次发行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UK) Limited（中国国际金融（英国）有限公司）与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联席全球协调人及
联席账簿管理人，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Hong Kong Securities Limited（中国国际金融
香港证券有限公司）、Huatai Financial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ABCI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農銀國際證券有限
公司）担任本次发行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本公告中简称“合格投资

者”）。
（四） 本次发行 GDR 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 GDR 将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 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1、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 GDR 上市后，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 GDR 外，也可通过跨境转换机

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 A 股股票转换为 GDR（以下简称“生成”），
以及将 GDR 转换为 A 股股票（以下简称“兑回”），具体而言：

（1）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 A 股股票
并交付给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 GDR 并交付给投资者。 由此生成的 GDR 可以在瑞
士证券交易所交易。

（2）兑回：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 GDR，存托人将该等 GDR 代
表的 A 股股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 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等 A 股股
票，并将所得款项交付给投资者。

2、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不得

转换为 A 股股票。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GDR 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 GDR 实际发行规

模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
限相应调整。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总股本为 1,664,707,835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

不超过 1,914,414,010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本公司 A 股股票）。
三、 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合格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因此，本公

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
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 可以兑回为 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可以兑回的 GDR
对应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为 249,706,175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本公司 A
股股票），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
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70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15 -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5 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 28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晓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 98 名，代表股东 99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530,214,1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8071％。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2 名，代表 3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1,053,2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36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9,160,9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442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97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0,784,7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62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623,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6 人，代表股份 169,160,92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8.4429％。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 12 个议案，其中议案 1-1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72,8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 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72,8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0％；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7,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1％；反

对 18,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7,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91％；反对 18,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1％；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6 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8 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0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更新

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7、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8、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2％；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04,7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32％；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9％。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5,1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5％；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5％。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5,1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5％；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 弃权 7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0,124,5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1％；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回避 0 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5,1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5％；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5,12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5％；反

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5％。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
器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 89,069,416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695,1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75％；反对 11,9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0％；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5％。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143,7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18％；反

对 1,632,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83％；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持有公司 270,360,000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9,074,32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985％；反对 1,632,70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60％； 弃权 7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5％。

三、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
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1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7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的公告
公司股东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3 日收到公司 5%以上股

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薪原智勇”，为公司实施《事业合伙人计划》的持股平台，锁定期已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届满）出具
的《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薪原智勇自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告知函》出
具日，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3,101,8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
楼 311 室 ）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7 月 18 日-2022 年 7 月 22 日

股票简称 盾安环境 股票代码 002011
变动类型 （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 减持比例（%）

A 股 1,310.1855 1.43
合 计 1,310.1855 1.4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06.9416 9.71 8,906.9416 9.71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1,501.3662 1.64 191.1807 0.21

姚新义 130.0104 0.14 130.0104 0.14
合计持有股份 10,538.32 11.49 9,228.13 10.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08.31 11.35 9,098.12 9.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0104 0.14 130.0104 0.1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不适用 ）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458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2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7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关大道附 100 号，公司

17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1,027,4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19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林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838,076 95.8532 4,142,485 4.1003 46,850 0.0465

2.00、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34,516 95.6517 4,344,345 4.3001 48,550 0.0482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579,108 95.5969 4,399,753 4.3550 48,550 0.0481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206,468 95.2280 4,774,093 4.7255 46,850 0.0465

2.04、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567,038 95.5849 4,411,823 4.3669 48,550 0.0482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54,446 95.6715 4,266,415 4.2230 106,550 0.1055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189,876 95.2116 4,788,985 4.7402 48,550 0.0482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408,108 95.4276 4,431,753 4.3866 187,550 0.1858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573,516 95.5913 4,376,345 4.3318 77,550 0.07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809,076 95.8245 4,139,785 4.0976 78,550 0.0779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等相关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180,946 95.2028 4,768,915 4.7204 77,550 0.076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管理层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
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413,196 95.4327 4,453,315 4.4080 160,900 0.159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606,816 95.6243 4,343,045 4.2988 77,550 0.076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566,816 95.5847 4,343,045 4.2988 117,550 0.1165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
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289,846 95.3106 4,452,015 4.4067 285,550 0.2827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6,566,816 95.5847 4,343,045 4.2988 117,550 0.116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条件 》的
议案

51,819,166 92.5201 4,142,485 7.3961 46,850 0.0838

2.01 发行股 票的种 类和 面
值 51,615,606 92.1567 4,344,345 7.7565 48,550 0.0868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51,560,198 92.0578 4,399,753 7.8555 48,550 0.0867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51,187,558 91.3924 4,774,093 8.5238 46,850 0.0838

2.04
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 、
定价 基准日 和发 行 价
格

51,548,128 92.0362 4,411,823 7.8770 48,550 0.0868

2.05 发行数量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2.06 募集资金用途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2.07 限售期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2.08 上市地点 51,635,536 92.1923 4,266,415 7.6174 106,550 0.1903

2.09 本次发 行前的 滚存 利
润安排 51,170,966 91.3628 4,788,985 8.5504 48,550 0.0868

2.10 决议有效期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3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 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预案 》的议案

51,389,198 91.7524 4,431,753 7.9126 187,550 0.3350

4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 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 资金使 用的可 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1,554,606 92.0478 4,376,345 7.8137 77,550 0.1385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的议案

51,790,166 92.4684 4,139,785 7.3913 78,550 0.1403

6

《关于公司与贵阳产业
发展 控股集 团有 限 公
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
协议 》的议案

51,162,036 91.3469 4,768,915 8.5146 77,550 0.1385

7

《关于公司管理层与贵
阳产 业发展 控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签署 附生效
条件的＜业绩承诺及补
偿协议＞》的议案

51,394,286 91.7615 4,453,315 7.9511 160,900 0.2874

8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 股票涉 及关 联 交
易事项》的议案

51,587,906 92.1072 4,343,045 7.7542 77,550 0.1386

9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2-2024 年）股东回
报规划 》的议案

51,547,906 92.0358 4,343,045 7.7542 117,550 0.2100

10

《关 于 公 司 2022 年 度
非公 开发行 股票摊 薄
即 期回报 及填补 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
案

51,270,936 91.5413 4,452,015 7.9488 285,550 0.5099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 董 事 会 全 权 办 理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的
议案

51,547,906 92.0358 4,343,045 7.7542 117,550 0.21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2.01-2.10）、3、4、9、10、11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议案 2
（2.01-2.10）、3、6、7、8，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何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458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3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在公司十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张林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和材料
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和通讯的方式发出。

出席会议董事达到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成立民航设计分院》的议案
根据《贵州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中提出

公司的使命是为综合交通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全过程解决方案，董事会决定成立民航设计分
院。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成立铁路设计分院》的议案
根据《贵州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中提出

公司的使命是为综合交通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全过程解决方案，董事会决定成立铁路设计分
院。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